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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 南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

云 南 省 总 工 会

云 南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云 南 省 工 商 业 联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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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云南省教育厅

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　云南省总工会

云南省妇女联合会　云南省工商业联合会

关于开展２０２３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的通知

各州 (市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教育体育局、退役军人事务

局、总工会、妇女联合会、工商业联合会: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,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

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,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,带动

和扩大就业,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云南省教育厅、云

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、云南省总工会、云南省妇女联合会、云

南省工商业联合会定于４月在全省开展２０２３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



动 (以下简称 “服务月活动”)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活动时间

２０２３年４月.

二、活动主题

服务民企促发展,扩大就业惠民生.

三、服务对象

(一)以民营企业、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为重点,同时

面向各类用人单位.

(二)以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脱贫劳动力、登记失业人

员、农民工、残疾人为重点,同时面向各类求职人员.

四、活动内容

(一)开展调研走访.深入走访民营企业,摸清用工服务需

求和招聘岗位信息,了解招聘用工困难问题,听取意见建议.开

展 “人社局长进民企”活动.服务月活动期间,各级人社部门负

责同志要会同工会、工商联等部门开展民营企业专题走访调研,

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、招工用工中的痛点难点.

(二)强化政策宣讲.通过现场宣讲、定向推送、会议座谈、

线上发布等方式,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,广泛向民营企业宣讲涉

企的就业扶持政策,帮助民营企业掌握政策内容、补贴申领渠

道、申领材料要求、办理时限,千方百计提高民营企业对就业政

策的知晓度.

(三)组织招聘对接.广泛组织开展各类招聘对接活动,有

序增加现场招聘频次.充分利用各类线上渠道,开设民企招聘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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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专场专区、开展直播带岗、视频双选等云招聘活动.组织民企

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乡村,提高招聘对接的有效性.服务月活动

期间,民营企业数量较多的州 (市)、县 (市、区)每周至少开

展一次面向民营企业的招聘活动.

(四)加快政策落地.进一步提高就业政策落实效率,在招

聘活动现场设立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受理专区,及时受理政策申

请.进一步优化就业政策经办流程,推广 “直补快办”服务模

式,提升政策落实的精准性.

(五)实施便捷服务.及时更新并公布就业、社保等涉企事

项清单,推动员工招聘、参保缴费、档案转递等企业招用员工

“一件事”打包办,进一步精简人社涉企服务环节、压缩办事时

间,提高民营企业享受服务的便利度.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,加强组织领导

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月活动作为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、推进

“稳就业保就业”工作的重要载体,充分认识服务月活动对增强

公共就业服务针对性、助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意

义,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明确工作职责,强化协调配合,确保活

动顺利开展.

(二)精心统筹安排,强化服务质效

各地各部门要通力协作,发挥职能优势,统筹招聘资源,精

心组织活动.要广泛收集、发布岗位信息,强化招聘信息审核,

确保岗位真实性、有效性.依法整顿、查处发布虚假招聘信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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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不实就业协议、就业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.要结合本地实

际,聚焦重点企业和重点求职群体,深入调查,周密谋划,细致

开展,切实取得帮扶民营企业招聘和助推求职群众就业的实际效

果.服务月活动期间,省级将依托云南人才网与中国公共招聘网

主会场链接,设立 “２０２３年民营企业服务月”省级分会场 (链

接网址:www��ynh���co m),组织专场招聘活动.有条件的州

(市),可对照省级分会场开设专区专栏,完善服务功能.

(三)广泛宣传引导,营造良好氛围

各地各部门要通过多种媒体和宣传渠道做好服务月活动的广

泛宣传,提前发布活动预告,告知群众活动主要内容、活动安排

及参与方式,提高活动知晓度,营造良好舆论氛围.持续跟踪报

道活动开展情况,宣传推广活动中的经验做法和成效,及时向上

级业务主管部门报送活动开展情况.

(四)强化安全管理,防范化解风险

活动期间,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等工

作要求,合理安排线上线下招聘活动.开展线下招聘时,要制定

活动现场安全防范应急预案,防范风险,消除隐患,加强舆情监

测,确保活动开展安全有序.

请各州 (市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４月７日前报送联络信

息表 (附件１);活动期间,及时报送各地活动预告、招聘安排、

专场动态等信息;５月１２日前报送活动总结和活动情况统计表

(附件２).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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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　王　壹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７１９５８５３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７１９５７７０
电子邮箱:�yj�xx＠１２６���cm

省教育厅　李　娴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５１５６８６３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５１５６８６２
电子邮箱:�yj�zdzx＠１６３���cm

省退役军人事务厅　张　苏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３６４９１５７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３６４９１５７
电子邮箱:juyznuay２�nu＠１６３���cm

省总工会　付丽娜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４１４３８１６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４１４３８７７
电子邮箱:�yszbfzx＠１６３���cm

省妇联　李海燕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３９９５５３０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３９９５５３０
电子邮箱:�yfzb＠１２６���cm

省工商联　马　莉

电话:(０８７１)６３６２９３８６
传真:(０８７１)６５１６２６５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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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情况统计表

州（市）

项 目 数 量

1.参加招聘月的企业数

其中：民营企业数

中小微企业数

个体工商户数

2.解决企业招聘人数

其中：一线工人数

技能人才数

3.举办现场招聘活动次数

其中：针对制造业的场次数

针对服务业的场次数

4.签订就业（意向）协议人数

其中：高校毕业生人数

退役军人人数

登记失业人员人数

农民工人数

5.提供用工指导次数

其中：涉及企业家次数

6.发放就业政策等宣传材料份数

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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